安亭高级中学2015年招收科技特长生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教委有关文件和《嘉定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工程新三年行动计划方案》（嘉教【2013】20号）精神，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安亭高级中学是嘉定区科技特色学校，符合区部分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现制定安亭高级中学2015年安亭高级中学招收科技特长生工作的实施办法。

（一）招生范围

　　初中阶段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学业成绩优良，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特长和良好培养潜质的本区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名条件

  符合当年上海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规定的报名条件，并且在初二、初三年级段在下列市级科技活动中获奖的初中毕业学生有资格报名。
　　1）曾获得“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或“上海市明日科技希望之星”称号；

　　2）曾获得“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新成果个人项目市级奖项；

　　3）初二、初三年级阶段在下列市级科技特色项目活动中曾获市级奖项：

　　◆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知识应用；

　　◆上海市“上师杯”青少年物理实验；

　　◆上海市青少年“白猫杯” 应用化学；
　　◆上海市青少年金钥匙科技活动；
　　◆上海市“西部集团杯”计算机应用操作竞赛；
◆上海市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
◆上海市青少年机器人知识与实践比赛；

◆上海市未来工程师大赛；

◆上海市中小学生创造发明设计大赛；

◆上海市DI青少年创新思维竞赛；
◆上海市头脑奥林匹克大赛。
◆上海市“赛复创智杯”青少年科技创意设计大赛。
（三）招生人数

安亭高级中学招收科技特长生5名及以内。

（四）报名办法 

1）凡符合上述科技特长生报名条件的考生可于4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填写《2015年嘉定区高中学校科技特长生申报表》。

2）学校于4月将报名考生的《2015年嘉定区高中学校科技特长生申报表》及获奖证明复印件送交区招办。

（五）招生录取办法

1）凡被推荐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统一面试。

2）根据学生所获市级奖项成绩和面试成绩确定档次（分A、B、C三档）。

      a)对科技特长生考评小组鉴定为B、C档次，且初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合格及以上（在读初中学校提供），参加初中毕业统一学业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安亭高级中学高中公费录取分数下20分（不低于本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的拟招收的科技特长生，按《2015年嘉定区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科技特长生工作的实施办法》录取科技特长生。

b)对科技特长生考评小组鉴定为A档次，且初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合格及以上（在读初中学校提供），参加初中毕业统一学业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全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拟招收的科技特长生，按《2015年嘉定区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科技特长生工作的实施办法》录取科技特长生。
（六）工作步骤

1）安亭高级中学根据嘉定区高中阶段招生科技特长生办法做好招生准备工作，并根据我校科技创新教育需要，将招生额度、录取方法等报区中招办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2）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成立由行政、监察和项目专家等人员组成的科技特长生招生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严格按照本校选拔录取程序，进行公开选拔。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长：赵萍       副组长：朱彪
组员：朱亚芳、褚毅
　　考评测试小组组成人员：

　　    组长：朱彪       副组长： 褚毅
组员：陈非、舒飞燕
3）安亭高级中学科技特长生考评小组对参加以专项为主的科技特长生，根据其成绩及发展前途确定相应档次，作为招生学校招收科技特长生的依据。

4）安亭高级中学严格按照区、校的招生录取办法确定拟招收的科技特长生，并在学生就读学校张榜公示7天后，由区中招办将在招生信息网上对本区拟招收的科技特长生名单向社会公示。
（七）招生说明

1）本年度的科技特长生招生工作将严格按规范程序操作，不突破规定的招生人数。

2）如果报考的科技特长生未达到学校招生要求，则按照达标人数招收，招收人数可以少于计划人数。

3）如一旦录取，必须主动参加学校科技竞赛活动，并为学校争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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